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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广日股份          股票代码：600894       编号：临 2014-023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 

1、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发行数量：71,428,571 股 

3、发行价格： 9.80 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99,999,995.80 元 

 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限售期 

本次发行中，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得转让。 

序

号 
公司名称 

认购价格 

（元/股） 

认购金额 

（元） 

获配数量 

（股） 

锁定 

期限 
预计上

市时间 

1 
武汉雷石融泰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9.80 69,999,998.60 7,142,857 12 个月 2015.5.27 

2 
广东中科招商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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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9.80 84,999,996.20 8,673,469 12 个月 2015.5.27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9.80 80,999,998.80 8,265,306 12 个月 2015.5.27 

9 
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80 8,000,024.20 816,329 12 个月 2015.5.27 

合计 699,999,995.80 71,428,571 - -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4 年 5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根据前述限售期，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

行的股份预计将于 2015 年 5 月 27 日上市流通（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董事会表决时间：2013 年 10 月 8 日，广日股份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

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议案。 

2013 年 11 月 15 日，广日股份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之（十）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

的有效期由“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之日起 18 个月内有效”修改为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2、股东大会表决时间：2013 年 11 月 25 日，广日股份召开 2013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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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2013 年 11 月 7 日，广东省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意见的函》（粤

国资函[2013]977 号），同意发行人本次发行。 

4、审核发行申请的发审会时间：2014 年 3 月 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广日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5、核准批文的取得时间及文号：2014 年 4 月 10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发《关于核准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372 号）（以下简称“《核准批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600

万股新股，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二）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1、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股票数量：71,428,571 股 

3、股票面值：1 元 

4、发行价格：9.80 元/股 

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3 年 10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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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

泰联合证券”或“华泰联合”） 

9、联席主承销商：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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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

件的有关规定。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规定的条件。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

益，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2、发行人公开웣྘



6 

6





8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西

省以外区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

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17 日） 

关联关系、业务联

系 

该发行对象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

没有交易安排。 

7、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 9 楼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庹启斌 

成立日期： 2003 年 4 月 3 日 

经营范围： 
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及中国有关政府机构批准及同意的其他业

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关联关系、业务联

系 

该发行对象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

没有交易安排。 

8、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阮琪 

成立日期： 2011 年 6 月 21 日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企业

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关联关系、业务联

系 

该发行对象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

没有交易安排。 

9、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

综合办公楼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投资人或者执行

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天泽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杨涛） 

成立日期： 2014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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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业务联

系 

该发行对象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

没有交易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万

股） 

1 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205.64 61.13 - 

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245.21 2.85 - 

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920.39 2.44 - 

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其他 1,200.00 1.52 - 

5 广州维亚通用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58.59 1.47 1,1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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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

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241.82 2.61% 321.43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

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63.57 1.47% 303.57 

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1,237.00 1.4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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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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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董事、监事及其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发生较大变化，

公司管理层将保持稳定。 

（六）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投资者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因

此不会对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状况产生影响。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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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计机构 

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股合伙） 

负责人： 朱建弟 

联系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 4 楼 

联系电话： （021）63391166 

传真： （021）63392558 


